
证券代码：000968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0-039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签订《山

西省自然资源厅煤层气探矿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36）。近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山西蓝焰煤层气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蓝焰煤层气”）分别就中标的煤层气

勘查区块与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签署了《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煤层气探矿

权出让合同》。本次招标活动合同当事人为山西省自然资源厅，与我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合同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区块概况 

1、山西省洪洞西区块煤层气勘查项目 

甲方（出让方）：山西省自然资源厅 

乙方（受让方）：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洪洞西区块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尧都区，勘查面积为 283.11 平

方千米。 



2、山西省临汾区块煤层气勘查项目 

甲方（出让方）：山西省自然资源厅 

乙方（受让方）：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汾区块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尧都区，勘查面积为217.70平方千

米。 

3、山西省临汾西区块煤层气勘查项目 

甲方（出让方）：山西省自然资源厅 

乙方（受让方）：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汾西区块位于山西省尧都区、襄汾县，勘查面积为284.84平方

千米。 

4、山西省临汾南区块煤层气勘查项目 

甲方（出让方）：山西省自然资源厅 

乙方（受让方）：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汾南区块位于山西省尧都区、浮山县、襄汾县，勘查面积为

299.85平方千米。 

5、山西省永乐南区块煤层气勘查项目 

甲方（出让方）：山西省自然资源厅 

乙方（受让方）：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永乐南区块位于山西省古县、浮山县、安泽县，勘查面积为177.34

平方千米。 

（二）勘查期限及承诺的勘查投入情况 

出让勘查区块的勘查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3个月。从勘查许可证有



效期开始之日起算，前3年为勘查期，后3个月为考核期。受让方承诺

的勘查工作投入应在勘查期内完成，出让方在考核期内对受让方履行

投标承诺情况进行考核。具体勘查投入情况见下表： 

区块名称 
总投入 

（万元） 

第一年度 

（万元） 

第二年度 

（万元） 

第三年度 

（万元） 
承诺方 

洪洞西 10025.26 3193.40 3412.30 3419.56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临汾 7499.65 2089.38 3031.89 2378.38 

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临汾西 12724.67 1699.46 7282.91 3742.30 

临汾南 10536.73 4996.13 2606.62 2933.98 

永乐南 10215.83 2381.76 5939.01 1895.06 

合计 51002.14 14360.13 22272.73 14369.28  

上述勘查投入范围包括：探井、试采、二维地震数据采集及解译、

三维地震数据收集及解译、其他物化探工作、分析测试、其他地质工

作、综合研究、管理费、其他费用。 

（三）其他条款 

（1）本次探矿权出让暂不收取矿业权出让收益。但乙方承诺，在

国家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配套制度出台后，按照相关规定缴纳矿业权

出让收益。 

（2）乙方应在签订本合同起3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出申请，办理

勘查登记手续，领取勘查许可证，成为探矿权人。乙方逾期不办登记

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向乙方足额执

行履约保函。 

（3）乙方承诺在勘查过程中按照规定避让各类环境敏感区保护地，



履行对各类保护地的义务。在探矿权有效期内，如周边环境敏感区保

护范围扩大与本勘查区发生重叠，乙方应办理探矿权变更手续，缩减

探矿权范围，并相应核减勘查投入。 

（4）乙方原则上应根据投标文件中的勘查实施方案进行勘查施工；

如遇矿区地质条件变化等情形，亦可对勘查实施方案进行调整，并及

时向甲方备案。在煤层气勘查过程中，由于不可抗力造成部分或全部

不能履行确定的勘查工作的，乙方需在30天内将有关情况及相关证明

文件以书面形式报告甲方。 

（5）乙方在勘查内取得的年度成果报告等，须按要求每勘查年度

结束后1个月内向甲方提交。勘查期满，按要求全部提交；发现油气

资源等重要进展应及时报告甲方。 

（6）在探矿权首次设立有效期内，乙方不得向他人转让探矿权，

不得改变控股股东（政府主导的企业改制重组等情形除外）。 

（7）勘查期结束后，乙方应在一个月内向甲方申请对其勘查投入

情况进行考核。乙方完成承诺的勘查投入及相关法定义务后，可依法

申请探矿权延续。探矿权延续时，乙方需提交新的勘查实施方案；延

续期间，勘查许可证有效期内每平方千米年度平均最低勘查投入不低

于3万元。 

（8）乙方如需办理探矿权延续登记，按下列原则处理：若勘查总

投入完成率达到100%（含）以上，探矿权可按原面积延续；勘查总投

入完成率30%（含）-100%（不含）的，按勘查工作投入完成比例，办

理相应面积的探矿权延续。同时，甲方将按勘查投入未完成比例，向



乙方执行履约保函。勘查总投入完成率不足30%或乙方不再进行探矿

权延续，甲方将按勘查投入未完成比例，向乙方执行履约保函，并注

销勘查许可证。 

（9）勘查许可证颁发一年内，乙方不得终止勘查工作，否则甲方

有权向乙方执行履约保函。 

（10）勘查许可证颁发一年后，如乙方拟终止勘查工作，需向甲

方提出申请，甲方按本合同考核其勘查投入完成情况。若在勘查存续

时间内应完成承诺勘查投入比例不足100%，甲方将按未完成比例，向

乙方执行履约保函，注销其勘查许可证。 

上述应完成承诺勘查投入=（承诺的三年勘查总投入/365*3）*勘

查存续天数。 

勘查存续天数为勘查许可证有效期起始日至乙方向甲方提交终止

勘查申请文件的落款日的天数。 

勘查投入未完成比例=（1-实际勘查投入/应完成承诺勘查投入）

×100%。 

（11）乙方承诺探明具有商业价值的成果后办理试采/采矿权登记

手续时，在山西省境内注册独立的法人公司。 

（12）乙方在勘查活动中，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地方

性法规的规定，按照招投标文件及本合同约定，履行探矿权人法定义

务，有权优先取得勘查区块范围内煤层气的采矿权。 

（1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①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的； 



②国家相关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的； 

③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④因乙方在勘查过程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需要吊销勘查许可

证的； 

⑤乙方申请终止勘查等合同约定变更、解除的其他情形。 

（14）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所引起的有关争议，可通过协商或

者调解方式解决。双方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可向

本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洪洞西、临汾、临汾西、临汾南、永乐南煤层气勘查区块均位于

煤层气国家规划矿区，是国家和山西省煤层气勘查开发的重点区域。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煤层气探矿权出让合同》签订和实施，有利于增

加公司的煤层气资源储备，开辟新的勘查开发区块，扩大煤层气业务

规模，提升公司煤层气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 

四、风险提示 

公司及蓝焰煤层气将在取得勘查许可证后对签订合同的五个煤

层气区块开展勘查工作，上述煤层气区块尚处于风险勘查阶段，区块

的地质特征、煤层气资源品质和开发前景需要进一步验证，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煤层气探矿权出让合同》（5份）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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